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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0 
 
 
序 言 （ 第 三 章 ）  
 
英 基 讚 揚 審 計 署 與 教 統 局 的 努 力 ， 尤 其 是 李 國 章 教 授

強 調 英 基 需 要 改 革 機 構 管 治 ， 更 激 發 我 們 以 更 大 的 決

心 和 動 力 去 實 踐 所 需 的 變 革 。  
 
關 於 資 助 問 題 ， 我 們 應 該 從 歷 史 因 素 及 對 香 港 未 來 的

利 益 這 兩 方 面 來 考 慮 。  
 
英 基 根 據 一 九 六 五 年 教 育 政 策 白 皮 書 的 建 議 ， 於 一 九

六 七 年 透 過 條 例 而 成 立。該 白 皮 書 提 出 的 成 立 原 因（ 審

計 署 報 告 第 6 頁 ）， 到 今 天 仍 然 適 用 ， 唯 一 不 同 的 是 第
( e )段 的 內 容 。 今 天 ， 英 基 的 學 生 大 部 分 是 香 港 永 久 性
居 民 而 非 英 國 僑 民 。 雖 然 香 港 主 權 已 經 回 歸 中 國 ， 但

我 們 仍 然 需 要 優 質 英 語 教 育 ， 而 有 關 需 求 更 不 斷 增

長 ， 證 據 包 括 英 基 因 應 政 府 要 求 增 辦 學 校 ， 以 及 英 基

學 生 人 數 由 一 九 九 七 年 的 一 萬 人 左 右 ， 增 至 二 零 零 五

年 約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人 。 我 們 不 少 學 校 均 有 很 長 的 輪 候

入 讀 名 單，證 明 香 港 市 民 對 英 基 的 教 育 服 務 需 求 殷 切。 
 
上 述 白 皮 書 清 楚 訂 明 公 平 資 助 原 則 ， 這 是 英 基 透 過 立

法 成 立 的 基 礎 。 一 九 七 九 年 ， 六 家 政 府 學 校 納 入 英 基

名 下 ， 當 時 的 理 解 是 公 平 資 助 原 則 將 繼 續 生 效 。 及 至

一 九 九 五 年，當 局 修 訂 英 基 接 受 資 助 的 基 準，以 更「 清

楚 地 」 反 映 公 平 資 助 原 則 。 英 基 領 導 層 與 教 統 局 曾 於

一 九 九 九 至 二 零 零 零 年 討 論 日 後 的 資 助 問 題 ， 但 未 有

定 論 。 有 關 改 變 資 助 基 準 的 建 議 ， 亦 一 直 沒 有 向 英 基

學 校 協 會 的 最 高 管 治 組 織 提 出 。 英 基 對 公 平 資 助 原 則

的 立 場 始 終 不 變 。 我 們 認 為 英 基 是 本 地 教 育 制 度 的 重

要 一 環 ， 跟 其 他 資 助 學 校 一 樣 ， 有 權 接 受 政 府 資 助 。  
 
政 府 在 一 九 九 五 年 檢 討 對 國 際 學 校 的 資 助 ， 期 間 並 無

諮 詢 英 基 的 意 見 。 教 統 局 工 作 小 組 將 國 際 學 校 定 義 為

採 用 非 本 地 課 程 及 學 生 不 參 加 本 地 考 試 的 學 校 。 然

而 ， 按 法 例 的 定 義 ， 英 基 提 供 的 教 育 種 類 是「 以 英 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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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媒 介 而 能 使 青 少 年 從 中 受 惠 的 現 代 通 才 教 育 」，當 中

從 沒 提 及 國 際 課 程 。 然 而 ， 今 天 部 分 資 助 學 校 亦 採 用

非 本 地 課 程 。 面 對 這 種 轉 變 ， 工 作 小 組 的 定 義 現 在 是

否 適 用 ， 實 有 商 榷 餘 地 。 此 外 ， 英 基 學 校 亦 有 修 改 本

身 課 程。基 於 I B（ 國 際 文 憑 課 程 ）的 轉 變，「 英 國 課 程 」
一 詞 已 不 再 適 用 。 即 使 英 基 學 生 不 報 考 本 地 考 試 ， 但

本 地 專 上 學 院 卻 愈 來 愈 樂 意 透 過 非 大 學 聯 合 招 生 辦

法 ， 收 錄 英 基 的 學 生 。  
 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一 四 四 條 保 證 一 九 九 七 年 之 前 沿 用 的 資

助 政 策 將 會「 保 持 不 變 」。 英 基 認 為 這 條 規 定 與 第 一 三

六 條 並 無 抵 觸 ， 因 為 後 者 界 定 教 育 政 策 應 建 立 「 在 原

有 教 育 制 度 的 基 礎 上 」。 英 基 是 原 有 教 育 制 度 的 一 部

分 ， 所 以 不 應 被 單 方 面 從 政 府 資 助 名 單 中 剔 除 。 基 於

教 統 局 與 英 基 的 歷 史 聯 繫 ， 選 擇 送 子 女 到 英 基 的 社 會

人 士 ， 均 合 理 地 期 望 英 基 將 維 持 作 為 政 府 資 助 學 校 的

地 位 。  
 
英 基 作 為 香 港 教 育 制 度 的 一 部 分 ， 將 繼 續 滿 足 本 地 市

民 獨 特 的 教 育 需 要 。 大 部 分 英 基 學 生 的 家 庭 已 不 會 返

回 其 他 國 家 。 目 前 ， 我 們 的 學 生 有 百 分 之 八 十 一 為 香

港 永 久 性 居 民 。 英 基 學 校 為 來 港 外 僑 提 供 他 們 能 夠 負

擔 的 優 質 教 育 ， 從 而 協 助 香 港 吸 引 人 才 與 資 金 流 入 。

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現 正 服 務 大 量 香 港 本 地 人 ， 其 中 包 括

持 有 外 國 護 照 的 回 流 華 人 （ 他 們 有 的 以 英 語 作 為 母

語 ）、 來 自 亞 洲 其 他 國 家 的 長 期 居 民 、 歐 亞 裔 人 士 ， 以

及 子 女 最 適 合 就 讀 英 基 的 本 地 家 庭 。 我 們 不 應 憑 空 假

設 這 些 人 士 必 定 能 夠 負 擔 純 私 立 學 校 的 學 費 。 英 基 並

不 標 榜 自 己 比 其 他 國 際 學 校 特 別 優 越 ， 但 相 信 我 們 公

開 提 供 的 全 方 位 教 育（ 包 括 顧 及 特 殊 需 要 ）， 能 為 教 統

局 提 供 滿 足 社 會 上 某 種 需 要 的 學 校 組 合 ； 而 我 們 的 國

際 化 教 育 更 是 符 合 香 港 國 際 城 市 的 身 份 。  
 
英 基 致 力 為 香 港 社 會 經 濟 作 出 貢 獻 。 假 使 沒 有 英 基 提

供 市 民 能 夠 負 擔 的 優 質 教 育 ， 教 統 局 以 至 整 個 香 港 都

會 蒙 受 損 失。英 基 吸 引 並 保 留 來 港 的 資 金 與 人 才，有  



 208

 
 
助 鞏 固 香 港 的 國 際 城 市 地 位 ， 並 為 教 統 局 的 教 育 制 度

增 添 國 際 色 彩 。 英 基 歷 屆 畢 業 生 現 於 香 港 從 事 各 行 各

業 ， 發 揮 在 英 基 掌 握 的 語 言 及 其 他 技 巧 對 香 港 經 濟 作

出 貢 獻 ， 並 建 立 起 更 廣 泛 的 國 際 化 人 脈 網 絡 。 英 基 呼

籲 教 統 局 評 估 英 基 和 國 際 學 校 對 香 港 社 會 經 濟 的 貢

獻 ， 以 及 英 語 社 群 對 教 育 的 需 要 。  
 
英 基 認 為 ， 在 正 式 評 估 英 基 對 香 港 的 價 值 以 及 市 場 對

英 語 母 語 教 育 的 需 求 之 前 ， 不 應 貿 然 更 改 公 平 資 助 的

原 則 。  


